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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2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编号：2016—050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导致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深圳华强的间接股东深圳市金安兴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方德厚与梁光伟

于 2016年 11月 17日签署了《关于深圳华强升鸿投资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2、本次间接股东的股权转让导致上市公司由无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梁光伟为

实际控制人。 

 

一、关于间接股东的股权转让事宜 

2016年 11月 18日，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

公司”、“深圳华强”）接到公司股东梁光伟先生的通知，称梁光伟与公司的间

接股东深圳市金安兴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安兴公司”）、方德厚分

别于 2016年 11月 17日签署《关于深圳华强升鸿投资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梁光伟受让金安兴公司、方德厚合计持有深圳华强升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升鸿投资”）11%的股权。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协议当事人 

甲方、转让方：金安兴公司、方德厚 

乙方、受让方：梁光伟 

（二）股权协议转让 

金安兴公司、方德厚同意将合计持有的升鸿投资 550万股股权（占升鸿投资

注册资本的 11%）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梁光伟。 



2 
 

（三）股权协议转让价款的支付期限 

1、经转让双方同意，金安兴公司将其持有的升鸿投资 8%的股权转让给梁光

伟；方德厚将其持有的升鸿投资 3%的股权转让给梁光伟。 

2、梁光伟应在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15日内将股权转让款支付

至转让方银行账户。 

（四）协议的生效及股权变更登记 

1、股权转让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权转让将触发乙方对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面要约收购，全面要约收购

期限届满之日，为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日。 

3、转让方、受让方应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后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

理升鸿投资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五）股权转让的定价方式 

升鸿投资的股权转让，系公司间接股东的股权转让，是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华

强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层面发生的间接股权结构变化，转让的标的为非上市流通

股，该部分股权不具备股票二级市场的流通性，且该部分股权还对应高比例的其

他非上市公司资产，因此上述股权转让价格无法和虚拟折算后的深圳华强相应比

例股权权益对应；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为双方谈判协商方式进行定价。升鸿投资直

接、间接持股的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等为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法人，并非单一

持股深圳华强的持股平台，其除了持股深圳华强以外，另有诸多开展实体经营、

投资、贸易等重要子公司。因此升鸿投资股权转让价格系综合了升鸿投资所有直

接、间接投资收益后经谈判确定，其中涉及到上述各家公司的财务经营数据、核

心业务经营情况、资产负债情况及主要客户合同履行情况等商业秘密，股权转让

双方及公司不宜泄露上述相关商业秘密。 

2016年 11月 17日，升鸿投资作出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均同意上述股权

转让并声明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根据深圳华强的控股股东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集团”）

股权结构图（详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金安兴公司、方德厚转让其所持

有的升鸿投资 3%、8%的股权，该变动未达到深圳华强已发行股份的 5%，无需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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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关于深圳华强实际控制人变动事宜 

深圳华强自 2009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来无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华

强集团的股权结构始终为一种多方股东持股、相互制约的均衡结构，且梁光伟等

人组成的华强集团高管团队事实上对华强集团具有控制力，进而对深圳华强也具

有控制力。截至 2016年 11月 16日，梁光伟等人组成华强集团高管团队对深圳

华强具有控制力的情况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梁光伟受让升鸿投资的股权后，通过

以下途径实现了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华强集团的控制，进而控制了上市公司

70.76%的股权，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一）梁光伟通过直接及间接持有深圳华强资产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强资管”）100%的股权，间接持有了华强集团 21.85%的股权。 

（二）梁光伟直接持有升鸿投资 11%的股权，通过华强资管间接持有升鸿投

资 49%的股权，合计持有升鸿投资的股权比例达到了 60%，实现了对升鸿投资的

控制。 

升鸿投资直接或间接持有深圳华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集团

股权”）的情况如下： 

1、升鸿投资直接持有华强集团 14.66%的股权； 

2、升鸿投资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景丰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华强集团 9%的股

权。 

因此，梁光伟通过升鸿投资控制了华强集团 23.66%的股权。 

（三）梁光伟通过华强资管以及升鸿投资实现了对华强集团股份的控制，进

而通过华强集团股份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华强合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合丰投资”），控制了华强集团 45%的股权。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1、华强资管直接持有华强集团股份 10.58%的股权； 

2、升鸿投资直接持有华强集团股份 19.60%的股权； 

3、升鸿投资与深圳市汇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祥投资”）各

持有深圳市世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通贸易”）50%的股权，因此升鸿

投资与汇祥投资共同控制了世通贸易；另外，根据世通贸易《公司章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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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员由股东根据出资比例提名候选人经股东会选举产生，本届董事会成员的构

成为升鸿投资 2名（李曙成、张泽宏），汇祥投资 1名（邓少军）。因此升鸿投

资控制了世通贸易直接持有的华强集团股份 25.70%的股权。 

因此，梁光伟通过华强资管以及升鸿投资合计控制了华强集团股份 55.88%

的股权，实现了对华强集团股份的控制。而华强集团股份持有合丰投资 72.33%

的股权，合丰投资持有华强集团 45%的股权。据此，梁光伟通过华强集团股份控

制了华强集团 45%的股权。另外，根据华强集团《公司章程》，董事会由股东会

选举和更换，本届华强集团董事会成员的构成为华强资管提名 1 名（梁光伟），

升鸿投资及其全资控制的景丰投资有限公司提名 2名（方德厚、胡新安），合丰

投资提名 2名（李明、张哲生）。梁光伟受让升鸿投资 11%的股权后，对华强集

团董事会席位实现了控制。 

基于以上股权控制关系，升鸿投资的股权转让完成后，梁光伟实现了对华强

集团的控制，进而控制了华强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 70.76%的股权，成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三、深圳市金安兴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方德厚、梁光伟曾经对深圳华强作出

的承诺及遵守情况 

金安兴公司、方德厚、梁光伟未曾对深圳华强作出过承诺。 

四、关于梁光伟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采取联合惩戒措施的

的事宜 

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委托法律顾问对梁光伟是

否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采取联合惩戒措施进行了核查，核查结果

为梁光伟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明显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其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或采取联合惩戒措施。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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